
香港高等法院早前

批准律政司聘用英

國御用大律師Da-

vid Perry，擔任黎

智英、李柱銘等攬

炒派中人被控組織未

經批准集結和明知而

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案件的主控官。英

國前外相聶偉敬（Malcolm Rifkind）

日前在英國報章《The Telegraph》撰

文批評David Perry的決定，稱他有權

因「良知」而拒絕受聘。香港政法界人

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法

庭和律政司的做法符合香港規定，並批

評聶偉敬等以政治凌駕法治，公然向律

師施壓，不尊重香港司法獨立，背離英

國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普通法傳統。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倪 思
言）全國人大常
委會基本法委員
會副主任譚惠珠
昨日接受電視節
目訪問時表示，
英國容許 BNO
持有人申請移
民，違反了中英

當年簽署的備忘錄，中方將會作出反制，
並表明若中央不再視BNO為旅遊證件，會
影響持證人在港的投票權。
英國政府於去年宣布，BNO持有人可於

本月底開始申請留英簽證5年，接續居住1
年便可申請入籍英國。譚惠珠在電視節目
中表示，中英兩國在1984年就香港人國籍
問題簽署備忘錄，英方當年承諾香港回歸
中國後，港人可繼續使用英國政府簽發的
護照但不賦予居留權。
她認為，英方現時違反承諾，中方必須

有反制措施：「簽署備忘錄是一件很嚴肅
的事，如果現已簽署備忘錄，對方反悔而
完全沒有反應，逆來順受，今日的中國不
會作出這樣的反應，亦為以後簽署的備忘
錄或國際上的協議應有約束性。」

或影響持有人投票權
譚惠珠坦言，自己不清楚反制方案的內

容，但中央政府一旦不將BNO視作旅遊證
件就等同將BNO視為外國護照，會影響到
香港人在中國公民身份下享有的權利，包
括憲法給予中國公民的選舉權，例如持證
人在港的投票權、參選權、被選權，「我
們珍惜每個香港人就不應輕易取消他們香
港永久居留權，但選舉權是另一回事。」
至於持BNO者一旦被界定為非中國公

民，在港居留權應否一併被取消，她表
示，這一點需要仔細研究，並認為香港最
快9月才有選舉，全國人大常委會仍有時
間思考，又相信反制措施只會針對BNO，
不影響其他外國國籍持有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
國國會早前被總統特朗普的大批支持
者闖入，此前美化前年香港立法會大
樓被衝擊事件的西方政客多選擇譴責
暴力，香港的攬炒派亦從「集體沉
默」轉為為相關政客的雙標解畫。行
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昨日
在facebook發文，批評香港有部分人

和傳媒為美國的雙重標準找藉口，並
質問：「當香港暴徒佔領立法會時你
不譴責他們，你又有何資格認同美國
官員譴責衝擊美國國會的暴徒？」
湯家驊在該篇題為《醜陋的標準》

的帖文中表示，上星期，在美國總統
特朗普催促和煽動下，暴民終於直搗
國會大樓，上演了一幕美國版的佔領
議會。很多人不期然地把美國挑戰立
法機關權威的表現和前年香港暴徒佔
領立法會作比照。
他續說，這些討論隨即引來不少支持

暴亂者說，暴亂背後的「性質不同」，
搗亂特區立法會「可以理解」，但搗亂
美國國會卻不可以，因為美國國會是
「民主制度」下的議會。言下之意即
是，暴力在某些地方是可以接受的，在
某些地方卻不可以接受。

暗批梁家傑暴力論埋沒良知
湯家驊強調，暴力便是暴力，並不

點名批評公民黨主席梁家傑「暴力有
時可以解決問題」的言論，是「只有
一些埋沒良知和另有政治圖謀的人才
會說」，並引述審理內地《環球時
報》記者付國豪前年在機場遇襲案的
區域法院法官李慶年說過：「無論理
念多麼崇高，一旦涉及使用暴力，道
理會變成歪理」，而令他慨嘆的是美
國人對暴力的不同標準。
他批評，一些美國政客看見特區

出現亂象，便沾沾自喜地落井下
石，說是「美麗的風景線」，到暴
亂發生在自家門前時，便痛斥暴亂
者為「恐怖分子」，這是多麼醜陋
的標準。
湯家驊直言，特區有不少人，包括

部分傳媒，為這種無恥的雙重標準翻
箱倒櫃地尋找開脫藉口，務求找出兩
地暴亂不同之處，這是多麼的虛偽。
崇洋作怪的說法太客氣，說穿了是埋
沒良心罷了。

攬炒派幫兜美暴動 湯家驊批雙重標準 譚惠珠：中方將反制BNO移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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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黎智英等人的案件須從整個集會申請的系統
和操作層面探討相關爭議，涉及異常困難

和複雜的議題，包括法庭應如何保障集會自由，
以及令有關自由受法律規管等。基於公眾利益，
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批准律政司外聘David Per-
ry任主控官的申請。
此前，David Perry曾多次獲律政司委聘來港
代表律政司任主控官，包括許仕仁貪污案、商人
陳振聰偽造華懋集團已故主席龔如心遺囑案、美
林證券高層簡崇諾遭妻子Nancy Kissel以落藥在
奶昔內迷暈後殺害案重審等。但針對是次獲聘，
聶偉敬就突然在英國報章撰文，公開抹黑黎智英
案是特區政府的「政治檢控」，更聲言法律界遵
循的「不得拒聘原則」不適用於海外案件，施壓
David Perry要基於「良知」而拒絕受聘。
英國御用大律師、國際律師協會人權事務部主
席Helena Kennedy亦向David Perry施壓：「我
沒法理解為何會有富名望的英國大律師，會為反
民主行動塗脂抹粉。這決定將成恥辱。」英國大
律師公會主席Derek Sweeting則聲稱，公會關注
香港多名「支持民主的示威者」被捕。
英國前總檢察長加尼爾（Edward Garnier）就
稱，「為香港當局辦事此刻雖在『政治上顯得奇
怪』」，但強調普通法地區的執業大律師接到案件
後，除非有利益衝突，否則只要當事人能支付費
用，就必須接受委聘，David Perry過去亦曾為律
政司工作，身為香港大律師公會長期會員，他在專
業上或沒選擇餘地，需要遵守不得拒聘原則。

陳勇：削英國法治信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政治家會為了國民利益和全民的福祉着
想，但政棍只會做一些目光短淺、損人不利己的
事。聶偉敬等人為了短期的噱頭和焦點，不惜犧
牲英國普通法和整個社會的基石，拋棄了所有普
通法國家的標準，更削減了英國法治的信譽。英
國在普通法世界的地位已經日薄西山，聶偉敬這
些不負責任、沒有道德底線的的政客，將會令英
國前途更加慘淡。

張國鈞：勿政治凌駕法治
本身是律師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批評，
聶偉敬的言論非常不恰當，大律師要有專業操
守，在「Cab-rank rule（的士站原則，又稱不得
拒聘原則）」下，不應拒絕接受聘任。聶偉敬等
人的言論完全是政治凌駕法治，更是不尊重香港
的司法獨立。

陳曉鋒斥責無視法律制度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法學博士陳曉鋒

強調，香港實行普通法，律政司從其他普通法地
區聘用資深法律人士作為政府的檢控官，做法符
合香港的司法程序，亦是全球普通法地區的一貫
做法。就算聶偉敬等人認為David Perry的做法
「不符合英國規定」，但該規定並不適用香港，
並批評聶偉敬政治先行，無視法律制度。

英國前外相聶偉敬向受聘
於律政司擔任主控官的英國
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施
壓，用所謂的「良知論」指
責Perry不應擔任主控官。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聶偉敬公然要求Perry
背棄大律師行為守則，是企圖向Perry施壓及
逼他打退堂鼓，從而打擊香港的律師制度，其
說法偏離法律，本身就充滿政治色彩，是和其
美國盟友吹噓的對兩地官員所謂「制裁」遙相
呼應。
香港的法律專業承襲英國的傳統司法制

度，有「大律師」和「律師」兩個分流，香
港回歸後基本法訂明的「一國兩制」，令香
港原有的法律制度得以延續。目前，香港約
有100名資深大律師（即香港回歸前的「御
用大律師」）， 與此同時， 海外的一些御
用大律師會以「專案認許」（Ad-hoc Admis-
sion）的方式， 接受委聘到香港為個別案件
出庭。

龔靜儀：須遵「不可拒聘」原則
所有執業大律師的專業操守均受「大律師行

為守則」（Bar Code）嚴格規管。「行為守
則」的其中一條就是「不可拒聘原則」
（Cab-rank Rule），即只要客人願意付某大
律師的費用，而案件是其執業範圍，不論案件
的類型、性質、長短和複雜程度，他都不能拒

接案件，也不能以客戶的政治、道德和其他背
景而拒絕處理某些案件，此原則是為確保每人
都能受到法律保護。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批評聶偉敬等人指控黎智

英案是「政治檢控」，並批評Perry不應替香
港特區政府擔任主控官，就算來港也要幫辯方
辯護的說法，本身就是由政治出發，「就算你
認為幾唔民主，但法律實實在在擺在那裏，犯
法就是犯法，就要有法律程序。」

質疑「良知論」站不住腳
她續說，正如大律師公會所指，大律師的責

任是協助法官，有效地陳述己方理據；法官在
聽取各方的論據和證供後，作出判決，所以聶
偉敬等聲稱Perry有權因「良知」而拒絕受聘
的說法站不住腳，「難道幫殺人疑犯辯護，也
叫做『背棄良知』？」
針對聶偉敬指稱「不可拒聘原則」不適用

於海外，龔靜儀反駁，「不可拒聘原則」中
的客戶對象可以是控方也可以是辯方，且大
律師不應因客戶的背景而拒絕，聶偉敬的說
法是叫Perry背棄專業操守和行為守則，如同
叫的士司機揀客及拒載，況且律政司在準備
案件的後期才提出委聘Perry，辯方大可一早
聘請Perry，再者上訴庭已批准Perry來港擔
任主控，龔大狀質疑：「家叫佢唔好嚟，
係咪想迫佢打退堂鼓？咁不如叫英國政府話
畀Perry聽，如佢堅持接呢單案，英國會制裁
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律政司擬外聘英國御用大
狀David Perry擔任主控官，
於早前向高等法院提出申
請。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當
時表示，在處理海外律師申
請來港執業時，其凌駕性的

考慮因素是「公眾利益」，遂批准Perry參與
案件，認為符合公眾利益。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

銘等被告，被控於2019年8月18日組織及參
與未經批准集結案，他們將聘請5名資深大律
師及7名大律師應訊，審訊時被告將會爭議
《公安條例》將組織或參與相關集結定為罪
行，以及賦權警務處處長反對集會等議題。
律政司向高等法院申請外聘David Perry擔
任是案主控官，香港大律師公會當時反對，聲
稱律政司在申請前並無着力尋找同級數的本地
大律師，而各被告亦沒委聘海外大律師代表，
又稱特區終審法院及高院上訴庭已對該案涉及

的法律爭議「有結論」，算不上異常複雜云
云。
潘兆初其後頒下判詞表示，在處理海外律師

申請來港執業時，其凌駕性的考慮因素正是
「公眾利益」。律政司內部已有派資深大律師
準備案件，聘用外援負責審訊，符合善用資源
的原則，且控方要面對辯方12名大律師，聘
請海外大狀不會令雙方實力不平等，故以符合
公眾利益為由批准Perry參與案件。

為案件提供重要角度
潘兆初指出，是案需從整個集會申請的系統

和操作層面探討相關爭議，涉及異常困難和複
雜的議題，包括法庭應如何保障集會自由，及
令有關自由受法律規管等，是案將對裁決集會
自由的權利帶來明顯影響，加上是案很可能會
討論其他普通法國家和歐洲人權法院的案例，
而David Perry精於相關範疇，無疑會為本案
提供重要角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高院首席法官：外聘符公眾利益

慫恿違守則 呼應美「制裁」

��
"

		
�/

英
政
客
公
然
施
壓

圖
逼
退
肥
黎
主
控
官

抹
黑
港
府「
政
治
檢
控
」
政
法
界
批
背
離
普
通
法
傳
統

●湯家驊批評香港有部分人和傳媒為
美國的雙重標準找藉口。 fb截圖

●David Perry
資料圖片

●譚惠珠 資料圖片

●聶偉敬撰文批評David Perry擔任黎智英等攬炒派中人被控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和明知而參與未
經批准集結罪案件的主控官，被質疑是以政治凌駕法治。 資料圖片


